附件2
彭阳县整治食品安全问题
联合行动督导检查方案

一、总体目标
按照自治区党委、市委、县委在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中开展专项整治的总体要求，严格对照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重点任务，对标对表专项整治方案中的工作措施、实施步骤，推动解决一批食品安全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健全完善长效制度机制，形成可检验、可评判、可感知的成果，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二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全面自查（10月13日前）。各乡镇、各成员单位要严格按照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有关要求，对本地区相关工作的启动部署情况、问题排查情况，各相关部门履职尽责情况开展自查，并于10月8日前，向县联合行动工作组报送阶段性报告。
（二）督导检查（10月12至11月8日前）。各乡镇、有关部门在全面自查的基础上，县联合行动工作组将组织开展现场督查和暗访，重点检查工作部署情况、案件查办情况、新闻宣传情况、长效机制建设情况、部门履职尽责情况等，及时指出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改进意见建议，推动地方有序推进专项整治相关工作。
三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人员组成。县公安局张彦文副局长负责古城市监所辖区，县市场监管局兰振禧副局长负责城区市监所辖区，县教体局梁林副书记负责草庙市监所辖区，县农业农村局吴生勤副局长负责王洼市监所辖区的督查工作。督查组成员由各项目组成员、相关部门熟悉情况的同志组成。
（二）督查范围。根据各地工作开展情况，到12个乡镇开展现场督查。
（三）结果运用。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经验做法，将抄送当地党委、政府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认真组织实施。督导检查是督促各项任务落实落地的重要举措，是推动专项整治取得实效的关键，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将督查工作贯穿于启动部署、全面排查、集中整治等各个环节，精心筹备部署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自查、督查重在把脉问诊，发现问题，推动改进工作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基层一线，认真排查，切实找准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和群众关心的痛点热点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。
（三）严守各项纪律。督查工作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对违反工作纪律的，要严肃追究责任。各乡镇、各有关部门要客观真实反映情况，不得为迎接检查搞突击整改、做表面文章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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